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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為落實學生赴企業全職實習，增進學生學以致用及產學合作之成效，特訂定「大葉 

大學婚禮企劃暨節慶管理學士學位學生全職實習實施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本學位學程學生全職實習申請期間如下： 

一、修習上學期全職實習(一)者，申請日期為每年5月中旬前提出申請，6月為實習輔

導老師機構評估及三方合約用印時間。 

二、修習下學期全職實習(二)者，申請日期為每年11月中旬前提出申請，12月為實習

輔導老師機構評估及三方合約用印時間。 

第三條 本學位學程學生全職實習期間如下： 

一、上學期實習期間為每年7月15起日至隔年1月14日止為原則。 

二、下學期實習期間為每年1月15日起至6月14日止為原則。但為免影響參與實習學 

生前一學期（四年級上學期）之期末考試，得視情況彈性調整，使學生得於考 

試結束後始進行實習。 

第四條 全職實習學生申請校內、外獎助學金或辦理休、退學之程序與一般在校學生相同。 

       學校應負責辦理實習學生之學生平安保險與意外險。 

第五條 本學位學程全職實習學生應盡之義務如下，未履行者不得參加全職實習。 

       一、須繳交學雜費並完成註冊手續。 

       二、實習學期得不受最低應修習學分數之限制，且大四學年得超修學分。但因參與 

           全職實習未能修畢畢業學分而導致延畢，應由學生自行負責。 

       三、全職實習學生應選修本學位學程所開設「全職實習」相關課程，學分數上下學 

           期各9學分。 

       四、實習時數以每週40小時計，每學期以18週計，一學期實習總時數以720小時計。 

    五、須出具「大葉大學學生校外實習同意書」，同意書內容明訂權利義務。 

六、全職實習學生每學期需至少返校一次進行實習座談暨經驗分享。 

第六條 實習期間由實習單位主管及本學位學程實習輔導教師共同評核實習成績，在實習期 

       滿前二週內由實習單位將「大葉大學學生實習成績考核表」繳回至本學位學程，該 

       門實習課程之學期成績計算方式：實習單位主管評分成績占總分百分之八十、本學 

       位學程輔導教師評分成績占總分百分之二十。 

第七條 實習期間工作方面的學習與輔導由實習單位派專人負責，生活輔導由其師徒導師負 

       責、實習過程的訪視與協調由實習學生之學校實習輔導教師負責。 

第八條 實習以學期為單位，除不可抗力因素外，欲終中止實習者，得經原實習單位同意，並

經本學位學程實習輔導老師訪視評估通過欲再轉換之實習單位後，始得轉換實習單

位。 

第九條 本辦法經本學位學程事務會議通過後施行，修正時亦同。 


